
天津市宝坻区人民法院

传 票
案号 (2024)津 0115 民初 15277 号

案由 买卖合同纠纷

被传唤人 河北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

工作单位

或住址

传唤事由 开庭审理

应到时间 2024 年 12 月 23 日 09 时 00 分

应到处所 第四法庭

注意事项:

1、持本件并携带和本案有关的证据原件准时到指定地点报到。

2、请注意以下事项，以免开庭时因应诉手续不全为您带来不便。

如被通知人为个人，请携带个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，有代理人的，需提交填写

好的个人授权委托书，并同时提交代理人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、代理人与当事人

具有亲属关系的证明或社区或单位出具的推荐信。

如被通知人为法人，请携带加盖公章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、机构代码证复印件

或者企业信用证复印件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及委托书，如委托代理人为律师，

需提交律师执照原件，如代理人为公司员工，需提交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以及以

下材料之一：单位出具并盖章的任职证明、推荐函、缴纳社保记录凭证或领取工

资凭证。

授权委托书需被通知人本人签字或盖章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

六十二条的规定载明委托事项和权限。

办案部门：民二庭 审 判 人 员 ： 刘 辉 ( 承 办 人 )( 电 话

82616892/82613160)

法官助理：

书记员：

2024 年 12 月 02 日

地址：天津市宝坻区潮阳大道西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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